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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州市律师协会业务奖项评选参考指引
一、理论成果奖

申报主体 团体会员和个人正式会员

基本要求

一等奖

1 当年被中文核心刊物（中文核心期刊的认定以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最新版)

为依据）收录的论文；或在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人

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认定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

心期刊要览》(最新版)为依据）上发表的论文；或被

知名法学研究刊物（参考发行量、业内知名度、权威

度确定）全文转载的论文；

2 当年被国家级单位或国际机构刊物收录的文章；

3 当年被国家级单位或国际机构举办的研讨会评为优秀

论文或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或在国内一级学会主办的

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4 当年被省级以上党报、党刊收录的3000字以上的文章；

5 以律师名义个人编辑出版或团体会员编辑出版的专

著，字数在 10 万字以上。

二等奖

1 当年被省、部级单位刊物收录的论文；

2 当年被省、部级单位举办的研讨会评为优秀论文或在

会上宣读的论文；或在省内一级学会主办的学报上发

表的学术论文；

3 当年被市级党报、党刊收录的 3000 字以上的文章；

4 以律师名义个人编辑出版或团体会员编辑出版的专

著，字数不足 10 万字的；

5 以律师名义参与编写且该律师是主编或副主编的书

籍；

6 当年被国家级律师行业管理组织刊物收录的文章。



— 2 —

三等奖

1 当年被省、市级律师行业管理组织刊物收录的文章；

2 当年被市、局级单位举办的研讨会评为优秀论文或在

会上宣读的论文；或在市内学会主办的学报上发表的

学术论文；

3 当年被市、局级单位刊物收录的优秀论文。

4 以律师名义参与编写但该律师不是主编或副主编的书

籍。

鼓励奖
其他公开发表的论文、文章（必须具有CN刊号和ISSN号），

字数不少于 3000 字。

评审委员会在上述要求基础上结合实际择优推荐

说明：1.如会员提交多篇或多本论文、专著参评的，包括一个会员提交多篇或多

本独著、独著和合著、合著和合著等情况，均只授予最高级别的一项奖励，如会

员已有 1篇论文或 1本专著被授予奖励，其他合著的论文或专著也获得奖励的，

奖项上不再出现该会员的名字，即会员在同一年度不得同时获得两项以上理论成

果奖。

2.论文及专著均要求为法学理论、律师实务及律师事务所党建、管理等与本行业

相关领域的学术理论和实务研究方面的，应当具备相应的理论水准。

3.会员以律师名义发表的论文才可参评。

4.由律师事务所组织律师及其他人员编著出版的书籍，可以以律师事务所为主体

申报参评，不接受参与编著的律师以个人会员为主体单独申报或就其所著内容单

独申报参评。

5.以上奖励等级及评判细则中所提及的“刊物”均为“本刊”、“正刊”，“增刊”

或其他附随刊物参考上述标准降至少一档参与评选。

6.在国际刊物或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刊物、出版社发表的论文、文章、书籍的，

应提供证明该刊物、出版社等级的文件。

二、业务成果奖

申报主体 团体会员和个人正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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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当年

办结

1 案件在当年度已经按照法律服务合同办理终结；

2 当年度已经出具生效的终审裁决（一审案件已生效，

二审案件已实质维持或改判，不含二审发回重审未审

结或启动再审未审结案件）；

3 执行案件已执行完毕（含部分执行后终止本次执行）；

4 非诉类业务已经按照法律服务合同完成具体事项；

5 其他属于当年度已经办理终结的情况。

一等奖

1 具有重大影响、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业务）并取得重

大的法律效果及社会效果；

2 创新业务类型，取得重大成绩并对办理同类业务具有

显著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3 体现律师超强的专业水准和负责的职业操守；

4 执业过程规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定的要求。

二等奖

1 具有较大影响、较为疑难复杂案件（业务）并取得优

秀的法律效果及社会效果；

2 创新业务类型，取得良好成绩并对办理同类业务具有

明显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3 体现律师高超的专业水准和负责的职业操守；

4 执业过程规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定的要求。

三等奖

1 具有一定影响、一定难度、复杂程度案件（业务）并

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及社会效果；

2 创新业务类型，取得一定成绩并对办理同类业务具有

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3 体现律师较强的专业水准和负责的职业操守；

4 执业过程规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定的要求。

评审委员会在上述要求基础上结合实际择优推荐

说明：

1.申报主体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对申报项目是否符合“当年办结”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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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2.诉讼类业务的申报主体应为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所列的委托人，非诉类业务

的申报主体应提交参与服务的证明，包括但不限于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及签字

文件等材料。

3.申报主体应当如实提交所有文件，包括且不限于委托合同、代理词/辩护词/

法律意见书等工作成果，不得涂改或遮掩。

三、维护社会稳定奖

申报主体 团体会员和个人正式会员

基本要求

1 在处理社会敏感事件或群体性案件中，通过律师的工作达成

和解协议或引导群众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

2 有效地避免群众上访事件；

3 律师工作受到当事人或相对方或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肯定

和好评，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重大作用；

4 执业过程规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定的要求。

评审委员会在上述要求基础上结合实际择优推荐

四、社会责任贡献奖

申报主体 团体会员和个人正式会员

基本要求

1 提出立法建议并得到市级（含市级）以上立法机关接纳的；

2 积极参加公共法律服务或参与各级法规起草工作等，对优化广

州市营商环境起到重大作用的；

3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开展业务中尽责履职、担当善为，推

动党和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到实处的；

4 在各级党委、人大、政协及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并取得良

好的社会效果的；

5 其他主动承担有影响力的社会责任等方面表现优异的。

评审委员会在上述要求基础上结合实际择优推荐

说明：同等条件下获得相关机关推荐或表扬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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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优秀公益律师/公益先进单位奖

申报主体 团体会员和个人正式会员

基本要求

1 参加律师进驻城管执法工作、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涉法

涉诉信访值班工作、暖企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工会法律服务、

妇女及未成年人保护、公共法律服务、普法宣讲等工作，积极

履行工作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获得相关部门和当事人

好评的；

2 积极开展公益法律服务，助力营商环境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

3 长期热心参与各类公益慈善活动或当年内为各类公益慈善活

动多次捐款捐物，累积价值 1万元以上（含 1万元）的个人正

式会员；

4 长期组织本所律师热心参与各类公益慈善活动或当年内为各

类公益慈善活动多次捐款捐物，累积价值 3万元以上（含 3万

元）的团体会员；

5 撰写文章或出版书籍，为普法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

评审委员会在上述要求基础上结合实际择优推荐

说明：1.同等条件下获得相关机关推荐或表扬的优先。

2.捐款应有合法捐赠票据或转账记录，票据或转账记录应能体现捐赠人的姓名或

律师事务所名称。捐物应该有交接清单，交接清单应能体现捐赠人的姓名或律师

事务所名称。无具体捐赠人员名称但可以体现律师事务所名称的，不表彰个人，

相关金额计入律师事务所捐赠金额一并审查表彰。

3.社会责任贡献奖和优秀公益律师/公益先进单位奖不同时授予同一主体，参评

会员应比照本指引的要求择一申报。

4.广州市律师协会有权依照本指引的要求，对社会责任贡献奖或优秀公益律师/

公益先进单位奖的申报进行奖项的调整。


